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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辦法依據人民團體法第 28條，以及本會章程第 14條等規定訂定之。 

 

二、會員代表大會代表（以下簡稱會員代表）之產生，依下列分區以集會或採特定時段

之方式選舉之（請擇一訂定）： 

（一） 區域劃分：依執業地點所屬地理行政區劃分選區 

第一選區：北投區、士林區、中山區 

第二選區：南港區、內湖區、松山區 

第三選區：大安區、文山區、信義區 

第四選區：中正區、萬華區、大同區、連江縣及其他 

（二） 分區方式：本會會員代表選舉，依各執業登記處所為單位。選舉前應清查

會籍，並經理事會審查通過。 

（三） 會員代表 150位名額：依前一年度各選區之物理治療師總數依比例分配各

選區應選名額。並於選舉時同時選出候補會員代表，其名額不得超過應選

名額之三分之一。 

（四） 選舉方式及辦法：本會會員代表選舉，依各執業登記處所為單位。單位物

理治療師人數小於 10人得選出一名會員代表，物理治療師人數 11至 20

人者得選出二名會員代表，物理治療師人數超過 20人以上者得選出三位

會員代表，以下類推。 

三、會員代表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並於任期屆滿前一個月內辦理改選。由普通會

員經自由登記參選，會員在會期間各年度之常年會費應皆完成繳納或已結清積欠之

常年會費，始具有投票及擔任或登記為會員代表被選舉人之權利。 

 

四、本會會員代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其會員代表資格： 

1.喪失會員資格者。 

2.因故請辭並經理事會決議通過者。 



3.被罷免者。 

4.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五、各區選出之會員代表如任期中途產生缺額時，由候補會員代表依次遞補，如缺額達

應選名額半數時，-『應依本辦法辦理補選』，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代表遺留之任期為

限。 

 

六、本會理事會應在會員代表選舉日前三十日，完成審定會員之資格，造具名冊，報請

主管機關備查，更換時亦同。審定會員資格後，應將本辦法及相關注意事項公告週

知，前項會員名冊所列之會員如非本會章程規定之有效會員者，應在姓名下端註記。

且不得再受理會員變更所屬選區之要求，直至當屆會員代表選舉完畢。 

 辦理大會代表選舉之選務人員由理監事會指定。 

 會員代表參考名單之產生方式由具被選舉權之會員於選舉日前三十日向本會書面

 登記，或由本會理事會提名之，其人數至少與應選出名額同額。如登記名額不足應

 選出名額時由本會理事會提名補足之。 

 選舉期間本會網站得設專區提供參選人學經歷以及政見之陳述。 

 

七、『會員代表之選舉票，由本會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7條規定格式印製』，並加

蓋圖記及本會監事會指派之監事印章後生效。選舉辦法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四條規定。會員須親自以足以證明身份之證件領取選票及投票。 

 會員不能親自出席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理，每一會員以代理一人為限。但 

    以非集會方式分區選舉會員代理者不得委託。 

 

八、會員代表選舉結果及當選代表名冊，應經監選人員確認後當場宣佈，並於選舉完畢

七日內，送交本會提報理事會審查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九、本會會員代表之罷免，應依內政部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46條至第 55條之相關

規定辦理。 

 

十、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會章程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一、 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